
 

長治集中檢疫場所「單人床寢具清洗」（開口契約）採購案 

需求規範 

一、作業地點：屏縣縣長治鄉德和路 2-6 號 

二、契約期間：廠商應自決標日次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，完成履行採購標

的之供應，或至預算上限金額用罄止，兩者以先屆者為準；若本場檢疫任

務經主管機關通知解除時，契約亦即終止。 

三、每月 10 日以前依實際供應數量提送請款文件向本場辦理結算驗收。招標

文件所列數量係預估需求量，非必然採購之數量，得標廠商不得以實際數

量不足為由向機關求償或拒絕履約。 

四、內容 

1. 檢疫所之單人床之床罩、兩用被、毯子、枕套等之收送、洗滌、 消毒、整

燙工作。 

2. 每批次清洗各品項合計數量達 30 件以上時，檢疫所將於 3 個工作天前將訂

購單(如附表 1)以傳真方式通知，指定收取日期可能於例假日或國定例假

日。 

3. 送洗之寢具應以高溫清洗（水溫≥71℃至少清洗 25 分鐘）為原則，寢具清

洗時請拍照作為驗收佐證之文件，清洗後即可依常規流程乾燥或烘乾及整

燙摺疊整齊，並於 5 個日曆天（含指定收取當日）內分類裝袋並標示數量

送回。寢具收取及送回時，雙方人員應於「寢具收/送件明細及簽收表」(如

附表 2)簽名確認。 

4. 廠商得於本檢疫所設置物流推車，以利待清洗寢具放置及收取。 

5. 待清洗寢具收取時，人員應穿戴醫用/外科口罩等級（含）以上口罩、手套、

防水隔離衣(或輕便雨衣)，並視需要使用護目裝備、髮帽及防水鞋具。未依

規定穿戴者，檢疫所人員得拒絶廠商收取。 

6. 工作所需醫用/外科口罩、清潔用品及防護裝備由廠商自備。 

7. 廠商需有合法登記或設立之洗衣店或相關公司、行號，其營業項目須登記

有洗衣業相關服務。 

8. 逾收取時間/送回時間，每日依契約當次價金百分之一計罰逾期違約金。 

9. 本場有權要求廠商加強清潔品質，倘有清潔不乾淨、未烘乾、未分類裝袋，

本檢疫所得退回廠商重新處理，不得重覆計價，並於次日內送回。 

10. 廠商如將本檢疫所交付送洗之寢具有任何毀損、遺失、染色等，應照價賠

價。   



 

 

長治集中檢疫場所「單人床寢具清洗」（開口契約）採購案 

訂購單 

 

契約案號：109A044-a                   

得標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

通知單位：農業推廣課        地址：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德和路 2-6 號  

聯絡人：張芯瑜助理研究員    電話：08-7389158 分機 776     

傳真：08-7389036 

待清洗寢具指定收取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待清洗寢具指定收取數量： 

品項 數量（件） 決標單價 

枕頭套 
  

兩用被 
  

單人床罩 
  

毯子   

 

通知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廠商確認簽章： 

(請押日期)：    年    月  日      (簽章後請回傳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表 1 

 



 

 

 

長治集中檢疫場所「單人床寢具清洗」（開口契約）採購案           

寢具收/送件明細及簽收表 

 

品項 數量(件) 備註 

枕頭套   

兩用被   

單人床罩   

毯子   

送件人員確認簽名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:   年   月  日 

 

收件人員確認簽名                  送件日期:   年   月  日  

  

附表 2 


